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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办〔2023〕42 号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《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围 
内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及省市驻永有关单位： 

《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高耗水速生林

树种替换工作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抓好落实。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3 年 6 月 25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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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 
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工作方案 

 

根据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（市）产业准入负面清单（试

行）》《永春县贯彻落实 2022 年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报告整

改方案》要求，为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，确保永春县第三自来

水厂水源地保护区内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工作顺利进行，结合

我县实际情况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： 

一、总体目标 

根据文件要求及县委、县政府统一部署，于 2024 年 12 月底

前完成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内高耗水速生林树种

替换工作。 

二、工作任务 

排查摸底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高耗水

速生林年龄、面积、林种及业主等信息，督促业主通过采伐、人

工更新等方式完成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工作。 

三、职责分工 

县财政局：负责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补偿总费用的审核，

核定补偿费用总额，筹措资金，确保补偿资金及其他整改费用及

时拨付到位。 

县发改局：负责督促各责任单位落实水源地保护区内高耗水

速生林树种替换整改工作。 

永春生态环境局：负责协调晋江洛阳江下游补助上游切块资

金，筹集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补偿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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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农业农村局：负责指导水源地保护区内耕地上种植的桉树

采伐后复耕复种工作。 

县林业局：负责制定《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内

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工作方案》，报县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；

统筹解决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林木采伐指标和造林资金补助；

负责树种替换更新造林指导验收工作。 

东平镇：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高耗水速生林林权所有者排查

摸底、林木采伐、树种替换更新造林工作和民事工作。 

东关镇：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高耗水速生林林权所有者排查

摸底、林木采伐、树种替换更新造林工作和民事工作。 

湖洋镇：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高耗水速生林林权所有者排查

摸底、林木采伐、树种替换更新造林工作和民事工作。 

四、实施步骤 

截至目前，林业局已经委托第三方完成水源地内的桉树速生

林外业调查；东平、东关、湖洋镇已完成水源地保护区内高耗水

速生林年龄、面积、林种及业主等信息的摸底调查，正在开展相

关民事工作。 

下一阶段安排： 

2023 年 6 月-8 月：由东平、东关、湖洋镇继续与高耗水速

生林业主沟通协调，签署退出协议书。 

2023 年 6 月-2023 年 7 月：东平、东关、湖洋镇督促业主开

展高耗水速生林伐区设计，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。 

2023 年 8 月-2024 年 12 月：东平、东关、湖洋镇督促业主

开展高耗水速生林采伐工作，每月完成采伐高耗水速生林总面积

的 6%，及时组织业主开展桉树树种替换，在采伐迹地上营造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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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林或针阔混交林等非高耗水速生林树种（其中耕地部分要复耕

复种）。县林业局负责统筹安排采伐指标及造林技术指导，县农

业农村局负责复耕复种技术指导。 

五、工作措施 

1.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

围内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工作领导小组（附件 1），统筹谋划

部署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强化责任落实，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

题。 

2.加强宣传教育。组织开展《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
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宣传，提高法律威慑力，借助微信等新

媒体手段，多渠道、多形式宣传水环境保护工作，提高群众保护

流域的意识。 

3.细化时序任务。相关乡镇根据实施方案，细化工作目标，

制定具体工作计划，明确治理任务和治理路径，落实工作责任和

时间节点，明确责任人，推动工作落实。 

4.加强督导检查。相关乡镇及时报告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，妥

善解决突发问题，每月 14 日将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工作进展

情况报送至县林业局。县发改局、林业局和永春生态环境局要 

加强沟通，开展工作督导检查，确保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工作 

按要求全面完成。 

 

附件：1.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高耗水速 

生林树种替换工作领导小组 

2.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高耗水 

速生林树种替换补偿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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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 

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工作领导小组 

 

根据《永春县贯彻落实 2022 年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报

告整改方案》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

地保护区范围内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

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

换工作。具体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周伯祥 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

副组长：李丽玉  县林业局局长 

成  员：刘正利  县财政局副局长 

叶励光  永春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  薛巍炜  县发改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  李婉真  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

刘建斌  县林业局副局长 

王锦东  东平镇司法所所长 

康福实  东关镇人武部长 

李伟铭  湖洋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

以上人员如有变动，由继任者担任，不再另行发文。领导小

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县林业局，具体负责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：

刘建斌(兼)，成员：黄晓滨、郭志坚、颜志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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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 

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补偿方案 

 

根据《永春县贯彻落实 2022 年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报

告整改方案》要求，为保障林农合法权利，现制定永春县第三自

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高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补偿方案： 

一、补偿原则 

1．对 6 年生以下（含 6 年）未达经济成熟的桉树林给予补

偿，其中 4-6 年生桉树林处于生长高峰期，提前采伐经济价值低，

对其经营收益给予适当补偿；1-3 年生桉树林提前采伐基本无经

济价值，对其平均生产性投入成本给予补偿。 

2．对 7 年生以上桉树林已达经济成熟，由县林业局统筹安

排林木采伐指标，不予补偿。 

3．1-2 年生桉树按 2023 年确定的年龄进行补偿。 

4．2023 年 4 月起抢种的桉树林一律不予补偿。 

二、补偿标准 

桉树 

树龄（年）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
七年及七年

以上无补偿 
元/亩 1200 1600 2000 1700 1400 700 

三、奖励办法 

（一）奖励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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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林木业主在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签订退出协议，每亩给

予 100 元奖励；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林木采伐，并于 2024

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造林更新的（其中耕地部分复耕复种），每亩

给予 200 元奖励。合计奖励 300 元/亩。 

2．林木业主在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签订退出协议，每亩给

予 100 元奖励；2024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林木采伐和造林更新的

（其中耕地部分复耕复种），每亩给予 100 元奖励。合计奖励 200

元/亩。 

3．林木业主在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签订退出协议，2024 年

11 月 30 日前完成林木采伐和造林更新的（其中耕地部分复耕复

种），每亩给予 100 元奖励。 

（二）奖励资金支付 

林木业主需按奖励办法相对应条款规定时限内签订退出协

议、完成林木采伐和造林更新（其中耕地部分复耕复种），经验

收合格后一次性拨付。 

四、造林补助 

对在非耕地上桉树采伐后实施树种替换造林更新的业主，根

据《永春县林业局 永春县财政局关于下发 2023 年造林和抚育补

助标准的通知》标准进行补助。其中业主需对桉树进行除萌，验

收时山场不能有桉树。其中： 

1．2024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造林更新的地块，均按“森林质

量精准提升”标准给予补助；2025 年和 2026 年抚育（含桉树除萌）

验收合格后按 150 元/亩.年给予补助。 



 

 — 8 — 

2．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造林更新的地块，按“人工造林

更新”标准给予补助。 

五、其他 

本方案仅适用永春县第三自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高

耗水速生林树种替换工作桉树采伐补偿标准，不作为其他项目补

偿依据。 

本方案由县林业局负责解释。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25 日印发   


